闽林院中心〔2015〕1号

关于开展院级公开课活动的通知

各系、教研室：

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行为，促进教研活动的常态化，根据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第八条的要求，本学期将开展院级公开课听课评课活动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上报时间、内容

各系在2014年10月24日之前将推荐开设“院级公开课”的教师名单、开设课程名称、章节、开课时间、班级及开课教室等具体内容（附表1），报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。

二、推荐名额
各系推荐1-2名教师开设院级公开课。
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
      2014年10月17日

表1   2014-2015学年第一学期院级公开课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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